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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在对服务
贸易自由化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就多边和
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展现状以及二者的关系进行了
探讨。研究发现由于国内与国际层面利益集团的多重作
用，使得 GATS 与区域层面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成效存在一
定的差异。本文认为只有区域和多边经贸关系的协调发
展，才能使中国在不同经贸利益需求条件下，灵活而合理
地选择运用不同层面的策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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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和政策改革的推进使得国际商业服务贸易

发展迅速。 对于贸易形式多样的服务贸易而言，贸易自由

化的利益判断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不管服务贸易自

由化的福利效应究竟如何，目前诸如自由化、私有化等支

持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改革在世界范围内积极进行 ,各种

各样的服务贸易和投资壁垒仍然盛行。 这种对服务部门

的保护反映了标准的政治经济因素———既得利益者维 持

获取租金和政策制定者对调整成本的担忧。
（一）服务贸易自由化政策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1.各国中央政府的目标和行为特点。 不管是参与多边

或是区域层面的服务贸易自由化， 各国都是出于国家利

益的考虑①。 在一国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决策中，中

央政府的战略目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概括起来主要有 4
个方面。 一是维护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安全；二是贯彻实施

本国管制标准的能力；三是实现一些社会目标（如社会公

平 目 标）；四 是 获 取 政 治 租 金（管 制 中 存 在 的 寻 租 行 为 客

观上起到了为政府创造政治租金的作用）。
2.各国国内利益集团的目标和行为特点。 在一国服务

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交织着国内利益集团的

斗争。 政治制度的变化可以视为是集团压力使然（米勒、
波格丹诺，2002，第 385 页）。

（1）服务提供者。 在大部分国家，许多服务产业是由

国有垄断企业控制的。 国有服务垄断部门由于享有政策

保护带来的既得利益， 使得它们成为维护旧的贸易体制

的主要利益集团。 相比而言， 私有服务部门组织利益分

散，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一个高度集权化的服务组织是不

存在的或者作用极其微弱， 这使得它们对服务贸易自由

化谈判进程的影响非常有限。
（2）消费者。 从国内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各国的消费

者都是自由贸易最大的受益者， 因为他们可以从服务供

应商以及服务种类的增加中获得福利的改善。 然而，由于

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不同服务部门的影响存在差异， 这也

直接影响到企业雇员———最终消费者的利益。 因此，消费

者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态度是矛盾的和不确定的。 同时

由于消费者这种大型集团所存在的固有的 “集体行动的

逻辑”问题（Olson，1965），使 得 他 们 在 政 府 的 目 标 函 数 中

所占的权重很低，对政府决策影响微乎其微，呈现出边际

的、分散化的特点。
3.国际层面上国与国谈判主体间的相互影响。 服务贸

易自由化谈判的核心主体是主权国家， 它的实现主要是

通过国家间的磋商与谈判， 来公平分配自由化的成本与

收益。 因此，服务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决策不仅要取决于各

国内部的各种因素， 而且也要充分考虑谈判方与非谈判

方对此的情况及反应。 各国贸易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

上受到其他相关国家政府立场和行动的影响， 它们都会

有效运用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使本国的利益最大化，
并尽量满足本国各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 而要实现该目

标，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就在于鼓励国家间进行合作，并且

限制具有侵犯性质的行为出现。
（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多边主义进展
1.GATS 签署和实施的重要意义。毫无疑问，作为乌拉

圭 回 合 的 一 个 重 要 成 果———GATS 的 签 署 和 实 施 具 有 非

常重大的意义。一是 GATS 提供了多边层面服务贸易自由

化发展的规则框架， 使服务贸易能够处于与货物贸易同

等重要的位置。二是 GATS 已成功解决了一些涉及到服务

业的贸易争端。三是 GATS 激发了区域层面的服务贸易谈

判以改善服务贸易管制规则和自由化机制。
2.GATS 框架下服务贸易自由化进展的有限性。GATS

涉及的服务贸易领域有限，同时所规定的规则也不充分。
总体而言，GATS 的结构特征主要有 3 点： 第一，GATS 定

义了 4 种服务贸易模式，涵盖范围十分广泛；第 二，GATS
包含了两种不同的可谈判的贸易义务———市场准入和 国

民待遇。 成员可以自由的使用几乎所有可以想象到的工

具，保护国内相关服务部门；第三，GATS 服务分类体系不

能 随 着 现 实 服 务 贸 易 的 发 展 而 及 时 有 效 地 加 以 调 整，使

得在 GATS 中，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并没有作为一般的义

务要求成员遵守， 成员之间只有在通过再次的谈判后才

能适用。 同时，GATS 所覆盖的服务贸易领域狭窄，开放的

层次也比较低，目前还仅处在维持非歧视的水平上。
3.GATS 框架下服务贸易自由化进展的评论。 经济学

界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GATS 签署和实施的理论意义高

于 其 实 际 的 市 场 开 放 程 度。 一 些 相 关 研 究 和 事 实 证 明，
GATS 仅 仅 是 有 效 地 部 分 约 束 了 成 员 已 经 在 实 施 的 单 边

自由化改革，乌拉圭回合并未传递任何实质的自由化。 事

实 上，除 1997 年 达 成 的 3 项 重 要 服 务 贸 易 协 定 外，最 近

10 多年来，GATS 框架下的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并未取得

任何实质性进展。 因此，由于其滞后于服务技术、管制和

商业实践的发展，GATS 变得无关紧要且存在严重风险。
总之，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表明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服

务贸易应该成为多边谈判的核心阶段（Hoekman，2006） 。
而目前管制忧虑的存在，阻碍了各成员致力于追求 Bhag-
wati（1990）所说的“先动差异”互惠的意愿，并且与货物贸

服务贸易自由化：多边主义 VS 区域主义*

———一个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吴 宏 曹 亮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 2007 年重点项目（07JJD79014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7 年度重大项目（07AJL016）、国家

博士后基金项目（2007041080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08JA79013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65- -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6107669?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易互惠自由化联系在一起的出口利益并未在服务贸易背

景下充分盛行， 因此互惠机制并未能有效地应用到服务

贸易中（Hoekman、Mattoo and Sapir，2007）。 应该说 GATS
的成功签署，标志着全球范围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开始，
但是距离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最终目标还任重道远。

（三）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区域主义进展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 与多边贸易自由化进展缓慢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 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

主流现象，对全球经济格局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为代表的

区域贸易协定（RTA）在全球范围内飞速发展，掀起了区域

经济一体化的第三次浪潮②。
1.区域主义与多边主义：绊脚石还是垫脚石。
（1）传 统 基 于 货 物 贸 易 自 由 化 的 区 域 与 多 边 关 系 之

争。 目前，对于区域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关系，学术界仍然

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 一部分学者认为区域主义是多边

主 义 道 路 上 的“绊 脚 石”；而 另 一 部 分 学 者 则 认 为 区 域 主

义是多边主义道路上的“垫脚石”。 这些研究主要都是从

货物贸易自由化的角度展开分析， 几乎未涉及到服务贸

易自由化问题。
（2）区域和多边层面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兼容性。 从已

有的现实情况来看，区域主义排外性表现的更加突出，区

域主义对多边主义绊脚石的作用更加明显。 虽然，相对于

多边主义而言，区域主义仍旧是次优选择，但是近期内并

没有看到区域层面服务贸易自由化向多边扩展的趋势。
2. 区 域 层 面 服 务 贸 易 自 由 化 取 得 的 成 绩 。 相 对 于

GATS 而 言， 区 域 服 务 贸 易 自 由 化 确 实 取 得 了 一 定 的 进

展。 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在 GATS 中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

适用的部门都是通过谈判后作为“肯定”清单列出。 而许

多服务 RTAs，在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适用的部门上采用

“否定”清单的方式，即原则上适用于所有领域，除非特别

指出（Roy、Marchetti and Lim，2007）。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

“否定”清单协定都比“肯定”清单自由化承诺水平更高③，
但是采用“否定”清单方式的区域贸易协定典型包含一种

“棘轮机制”， 凭借这种机制可以自动将新出现的服务部

门锁定在自由化范围内。 而且，这种预期对于吸引外资和

促进跨境交易都非常重要（Mattoo and Wünsch，2004）。 同

时， 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所覆盖的部门数量和承诺的深

度 都 远 远 超 过 了 这 些 国 家 在 GATS 中 所 做 的 承 诺 （Roy、
Marchetti and Lim，2007）。 而且，很多区域服务贸易协定

已经达到互相承认和国际协调的程度。
3.服务贸易自由化区域主义作用的有限性。 事实上，

实现服务市场区域贸易自由化很困难， 区域层面的服务

贸易自由化所取得的进展也很有限。 以一体化程度最深

的区域组织 EU 的经验为例，大量的研究指出国家管制体

制仍旧继续分割着 EU 的服务市场。 因此，即使是 EU 内

部也存在着服务贸易自由化进一步的上升空间。 而且，最

重要地是服务贸易自由化所面临的诸多政治经济问题在

区域层面上也不容易得到妥善解决。虽然 RTAs 提供了追

求管制合作的显著形式， 然而完整地描述这种管制合作

的动机是困难的，作为更广泛区域合作动机的一部分，许

多互识协定（MRAs）都是在邻国间进行的，而且主要是在

基 于 共 享 的 区 域 或 共 同 的 文 化 历 史 联 系 的 发 达 国 家 之

间。 即使是这样，在区域层面上，MRAs 取得的进展仍是非

常有限的（Fink and Jansen，2007）。
（四）结论与启示
在服务市场中，进入和管制通常紧密交织在一起。 服

务贸易自由化的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涉及到出口利益和进

口竞争利益之间的平衡， 而且同等重要地是贸易和投资

自由化对于实现国家管制目标的影响。 国内与国际层面

利益集团的多重作用，使得 GATS 与区域层面的服务贸易

自由化成效存在一定的差异。虽然，相对于 GATS 而言，区

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相对于多边主

义而言，区域主义仍旧是次优选择。
对于中国而言， 顺应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历史潮流是

国内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 中国在积极开展

区域层面服务贸易自由化经济合作的同时， 也应该与世

界 主 要 贸 易 国 继 续 努 力 推 动 多 边 服 务 贸 易 自 由 化 的 发

展。 只有区域和多边经贸关系的协调发展，才能使中国在

不同经贸利益需求条件下， 灵活而合理地选择运用不同

层面的策略工具。 需要强调地是，服务贸易自由化通常更

多地是与服务业的对外开放紧密相连， 因此服务贸易自

由 化 的 过 程 必 然 伴 随 着 国 外 强 有 力 竞 争 的 不 断 引 入，这

对于国内市场必将产生重要影响。 而且，服务业的兼并和

垄断的发展，使很多服务业呈现出寡头竞争的市场特征。
根据贸易和产业组织的相关理论， 单纯的有限贸易自由

化并不能达到促进竞争和增进福利的目的。
（作者单位：吴宏，武汉大学、浙江财经学院；曹亮，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厦门大学博士后流动站）
注释
①温特（1999，第 294~296 页）在 总 结 他 人 观 点 的 基 础 上 指

出，国家利益包括生存、独立、经济财富和集体自尊，并且这些利
益成为国家对外政策行为的客观限制因素。

②半个多世纪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 3
次大的发展浪潮。 第一次浪潮发生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它以

1956 年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EEC）为 标 志；第 二 次 浪 潮 发 生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其标志是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
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诞生；第三次浪潮出现在 20 世

纪 90 年代后期，并 一 直 延 续 至 今，其 特 点 是 区 域 贸 易 协 定 特 别
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全球各地不断涌现并呈现出许多新的特
点，其中尤以亚太地区为盛。 也有学者把第一次浪潮称为老区域
主义 （old regionalism）， 第二和第三 次 浪 潮 合 称 为 新 区 域 主 义

（new regionalism）。
③例如， 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区域贸易协定

（CEPA）就是基于“肯定”清单的方式。 它规定了许多新的改进以
提供具体的新商业机会，尤其是在专业服务、视听、建筑、分配和
辅助运输服务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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